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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排放類型

依據國家清冊報告之規範，溫室氣體排放

（或移除）之類型分為燃料燃燒溫室氣體排放

（能源）、非燃料燃燒溫室氣體排放（工業製

程及產業使用、農業部門、廢棄物部門）及碳

匯（土地利用、土地利用變化及林業部門）等

三類。

三、部門分類

依照我國溫管法之推動分工分為六大部

門，能源部門管理再生能源發展、能源使用效

率提升及節約能源；製造部門管理工業溫室氣

體減量；運輸部門涵蓋運輸管理、大眾運輸發

展、低碳能源運具使用及其他運輸溫室氣體減

量；住商部門管理建築溫室氣體減量；農業部

門管理森林資源管理、碳吸收強化及農業溫室

在溫管法明定之長期減量目標下，我國以每五年為一期，訂定階段管制目標，逐
步推動落實減量政策；為妥適訂定階段管制目標，依據各部門節能減碳策略之減量潛
力，預測全國及各部門之溫室氣體排放路徑。1 以下分別說明溫室氣體排放路徑之預測
結果、政策措施之減量效果評估，以及相關方法學。

  4.1 排放路徑預測

環保署於第一期階段管制目標訂定時，

依「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及管制方式作業

準則」第 7 條第 1 項，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

管機關訂定國家溫室氣體排放趨勢推估原則

及參數之規範，其氣體類別、排放類別及預

測時程之範疇界定如下：（彙整如表 4.1.1-1 

所示）

一、氣體類別

溫室氣體包含指二氧化碳 (CO2)、甲烷

(CH4)、氧化亞氮 (N2O)、氫氟碳化物 (HFCs)、

全氟碳化物 (PFCs)、六氟化硫 (SF6)及三氟化

氮 (NF3)等七種氣體，並依照溫室氣體溫暖化

潛勢統一轉換為二氧化碳當量 (CO2e)。

範疇 說明

氣體類別
二氧化碳 (CO2)、甲烷 (CH4)、氧化亞氮 (N2O)、氫氟碳化物 (HFCs)、全氟碳化物
(PFCs)、六氟化硫 (SF6) 及三氟化氮 (NF3)

排放類型
燃料燃燒溫室氣體排放、非燃料燃燒溫室氣體排放（工業製程及產業使用、農業部
門、廢棄物部門）及碳匯（土地利用、土地利用變化及林業部門）

部門分類 能源、製造、運輸、住商、農業、環境部門

預測時程 2020 年至 2035 年

表 4.1.1-1 範疇界定說明

資料來源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。


